
附件2

长子县石哲镇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
单位（盖章）：石哲镇人民政府                                                                                         填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行使层级

事项类型
不能
实施
原因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效力层级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省部级 市级 县级

乡级及
其他

1
特 困 人 员 证 明
(死亡证明)

特困人员
补贴申请
办理（注
销）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行政法规 民政
村民委会
员

√ 行政许可

2
低保人员
（死亡证明）

城镇（农
村）居民
最低生活
保 障 金
（死亡、
注销）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行政法规 民政
村民委会
员

√ 行政许可

3
高龄人员
（死亡证明）

高龄津贴
死亡注销

证明高龄人员已死亡
注销领取高龄津贴

行政法规 民政
村民委会
员

√ 行政许可

4
残 疾 人 员 健 在
（死亡）证明

残疾人员
生活（护
理）补贴
领取（注
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行政法规 民政
村民委会
员

√ 行政许可

5 家庭贫困证明 助学贷款 助学贷款要求出具家庭贫困情况 行政法规 民政
村民委会
员

√ 行政许可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行使层级

事项类型
不能
实施
原因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效力层级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省部级 市级 县级

乡级及
其他

6
年审无法出行仍
健在证明

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
保险

证明村民由于丧失行动能力无法出行办理年审手续
地方政府
规章

社会保障
服务中心

村民委会
员

√ 行政许可

7
参保人员生存证
明

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
年审代办

参保人员生病住院、居家治疗或行动不便无法亲自进
行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由亲属或法定代理人代办需出
具该参保人生存证明

社会保障
服务中心

村民委会
员

√ 行政许可

8
参保人员死亡证
明

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
保险死亡
注销

1.《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    
2.《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
》（人社局发【2019】84号）第38条

社会保障
服务中心

村民委会
员

√ 行政许可

9
村集体经济组织
同意建房证明

农村宅基
地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行政法规
国土、环
保、安监
站

村民委会
员

√ 行政许可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行使层级

事项类型
不能
实施
原因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效力层级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省部级 市级 县级

乡级及
其他

10 村委用地证明
乡村规划
许可证初
审

《城乡规划法》 行政法规
国土、环
保、安监
站

村民委会
员

√ 行政许可

11
出具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变更
事项证明

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
权证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
（农业部令第33号）第十四条 承包期内，承包方采取
转包、出租、入股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须
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采取转让、互换方
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因转让、互换以外的其
他方式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立、合并的，应当
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
　　第十五条 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申请应提
交以下材料：
（一）变更的书面请求；（二）已变更的农村土地承
包合同或其它证明材料；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第十六条 乡(镇)
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受理变更申请后，应及时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报请原发证机关
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上
记载。

行政法规

办理土地
承包经营
权变更部
门

村民委会
员

√ 公共服务

备注：1.“效力层级”栏填写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
2.“行政层级”栏填写该证明事项在我区行政的行政机关的层级；
3.“事项类型”栏填写该证明事项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各类，如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
4.填写的证明名称要与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属于证明的申请材料名称一致。



附件2

长子县石哲镇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
单位（盖章）：石哲镇人民政府                                                                                         填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1
特 困 人 员 证 明
(死亡证明)

特困人员
补贴申请
办理（注
销）

2
低保人员
（死亡证明）

城镇（农
村）居民
最低生活
保 障 金
（死亡、
注销）

3
高龄人员
（死亡证明）

高龄津贴
死亡注销

4
残 疾 人 员 健 在
（死亡）证明

残疾人员
生活（护
理）补贴
领取（注
销）

5 家庭贫困证明 助学贷款

6
年审无法出行仍
健在证明

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
保险



7
参保人员生存证
明

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
年审代办

8
参保人员死亡证
明

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
保险死亡
注销

9
村集体经济组织
同意建房证明

农村宅基
地审批

10 村委用地证明
乡村规划
许可证初
审

11
出具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变更
事项证明

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
权证变更



12 林木权属证明 林木采伐

备注：1.“效力层级”栏填写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
2.“行政层级”栏填写该证明事项在我区行政的行政机关的层级；
3.“事项类型”栏填写该证明事项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各类，如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
4.填写的证明名称要与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属于证明的申请材料名称一致。



长子县石哲镇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
单位（盖章）：石哲镇人民政府                                                                                         填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效力层级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行政法规 民政
村民委会
员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行政法规 民政
村民委会
员

证明高龄人员已死亡
注销领取高龄津贴

行政法规 民政
村民委会
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行政法规 民政
村民委会
员

助学贷款要求出具家庭贫困情况 行政法规 民政
村民委会
员

证明村民由于丧失行动能力无法出行办理年审手续
地方政府
规章

社会保障
服务中心

村民委会
员



参保人员生病住院、居家治疗或行动不便无法亲自进
行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由亲属或法定代理人代办需出
具该参保人生存证明

社会保障
服务中心

村民委会
员

1.《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    
2.《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
》（人社局发【2019】84号）第38条

社会保障
服务中心

村民委会
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行政法规
国土、环
保、安监
站

村民委会
员

《城乡规划法》 行政法规
国土、环
保、安监
站

村民委会
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
（农业部令第33号）第十四条 承包期内，承包方采取
转包、出租、入股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须
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采取转让、互换方
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因转让、互换以外的其
他方式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立、合并的，应当
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
　　第十五条 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申请应提
交以下材料：
（一）变更的书面请求；（二）已变更的农村土地承
包合同或其它证明材料；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第十六条 乡(镇)
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受理变更申请后，应及时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报请原发证机关
办理变更手续，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上
记载。

行政法规

办理土地
承包经营
权变更部
门

村民委会
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林业站
村民委会
员

备注：1.“效力层级”栏填写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
2.“行政层级”栏填写该证明事项在我区行政的行政机关的层级；
3.“事项类型”栏填写该证明事项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各类，如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
4.填写的证明名称要与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属于证明的申请材料名称一致。



长子县石哲镇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
单位（盖章）：石哲镇人民政府                                                                                         填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行使层级

事项类型
不能
实施
原因省部级 市级 县级

乡级及
其他

√ 行政许可

√ 行政许可

√ 行政许可

√ 行政许可

√ 行政许可

√ 行政许可



√ 行政许可

√ 行政许可

√ 行政许可

√ 行政许可

√ 公共服务



√ 行政许可

备注：1.“效力层级”栏填写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
2.“行政层级”栏填写该证明事项在我区行政的行政机关的层级；
3.“事项类型”栏填写该证明事项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各类，如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
4.填写的证明名称要与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属于证明的申请材料名称一致。


